啟英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啟英高級中等學校
[bookmark: _GoBack]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106年1月17日訂定
第一條	本標準適用於本校日間及進修部教師。
第二條	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下：
	課程
職稱類別
節數

	專任
教師
	兼任
導師

	語文領域（含選修）
	國文
	18
	13

	
	英文
	20
	15

	數學（含選修）
	
	

	社會領域（含選修）
	
	

	自然領域（含選修）
	
	

	藝術領域（含選修）
	22
	17

	生活領域（含選修）
	
	

	生活領域之計算機概論、資訊科技概論
	20
	15

	健康與體育（含選修）
	22
	17

	全民國防教育（含選修）
	
	

	各群科學程之專業課程（含選修及專題製作）
	20
	15

	各群科學程之實習課程（含選修及專題製作）
	20
	15

	藝術才能班（音樂、美術、舞蹈）、體育班
	20
	15

	選修課程（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類、其他類）
	22
	17


前項教師擔任二種以上課程教學時，各該課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相同者，按各該課程教學節數合併計算；基本教學節數不同者，依各該課程教學節數比例折算後併計之。
第三條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下：
	班級數
職稱類別
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9
	10
	19
	25
	31
	41
	51
	61

	
	班
以
下
	班
至
	班
至
	班
至
	班
至
	班
至
	班
至
	班
以
上

	
	
	18
	24
	30
	40
	50
	60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一級單位：處、室、圖書館主任
	9
	8
	6
	4
	2
	2
	0
	0

	二級單位：教學、註冊、訓育、生活輔導、衛生組長
	10
	9
	8
	7
	6
	4
	2
	0

	前欄以外其他編制內組長
	10
	10
	10
	8
	8
	6
	4
	2

	各群、科主任
	全科總班級數6班以下者6節；7班至9班者5節；10班至12班者4節；13班至18班者3節；19班以上者2節。


前項班級數，以學校編制之總班級數為計算基準。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每二班折算為一班。
前項總班級數，不包括進修部之班級數。
進修部主任、組長，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進修部編制之總班級數，依規定節數減6節。
影視科、表藝科主任因支援任務繁重，依規定節數減3節；音樂科主任因承辦主副修課程業務，依規定節數減1節；普通科主任因升學輔導任務，依規定節數減1節。
第四條	輔導室主任比照前條第一項一級單位規定；輔導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10節。
第五條	學科（國文、英文、數學、自然科、社會科）教學研究委員會召集人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第二條第一項專任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1節。
第六條	專任教師因主辦學校年度計畫或負責特殊任務，得考量衍增業務量以專簽方式減授每週基本教學節數1至8節。
第七條	依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聘任之編制內專任教師，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按該教師於學校教學之課程種類及擔任之職稱類別，依本標準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由軍訓教官（包括軍訓主任教官、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及一般軍訓教官）擔任教學者，該課程每週總教學節數，由一般軍訓教官平均分配，分配後每人達基本教學節數10節，仍有賸餘節數時，由軍訓教官兼任生活輔導組長或軍訓主任教官依第三條第一項生活輔導組長及軍訓主任教官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優先擔任，再有賸餘節數時，由軍訓教官分別擔任。
軍訓主任教官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比照第三條第一項一級單位主任之規定；一般軍訓教官以第一項每週教學10節為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
第九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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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英學校財團法人桃園市啟英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   106 年 1 月 17 日訂定   第 一 條   本標準適用於本校日間及進修部教師。   第二條   專任教師及兼任導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下：  

 專任   教師  兼任   導師  

語文領域（含選修）  國文  18  13  

英文  20  15  

數學（含選修）  

社會領域（含選修）  

自然領域（含選修）  

藝術領域（含選修）  22  17  

生活領域（含選修）  

生活領域之計算機概論、資訊科技概論  20  15  

健康與體育（含選修）  22  17  

全民國防教育（含選修）  

各群科學程之專業課程（含選修及專題製作）  20  15  

各群科學程之實習課程（含選修及專題製作）  20  15  

藝術才能班（音樂、美術、舞蹈）、體育班  20  15  

選修課程（生命教育類、生涯規劃類、其他類）  22  17  

前項教師擔任二種以上課程教學時，各該課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相同 者，按各該課程教學節數合併計算；基本教學節數不同者，依各該課程 教學節數比例折算後併計之。   第 三 條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如下：  

 9  10  19  25  31  41  51  61  

班   以   下  班   至  班   至  班   至  班   至  班   至  班   至  班   以   上  

18  24  30  40  50  60  

班  班  班  班  班  班  

一級單位：處、室、圖書館主任  9  8  6  4  2  2  0  0  

二級單位：教學、註冊、訓育、生活 輔導、衛生組長  10  9  8  7  6  4  2  0  

